
西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巫蛊信仰，该信仰在少

数民族中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。云南省盈江、陇

川、瑞丽、潞西等地的傣族叫“琵琶鬼”（“枇杷鬼”

“皮拍鬼”）。“琵琶”是傣语魔鬼附身的意思，魔鬼附

身，就会随时咬人或牲畜。景颇族叫“扑死鬼”“阿

皮鬼”（阿枇鬼）。爱尼人叫“皮抽”，一种喜吃死尸

上的肉，常披着兽皮进入人家伤害病人的鬼。阿昌

族叫“放歹”，“歹”是指特殊的人。认为这种人依附

着魔鬼，会暗暗的伤害人畜。白族叫“养药鬼”或

“撒魂鬼的女子”。楚雄高峰乡的彝族叫“使鬼”“放

蛊”“放歹”“养药（王）”等，彝话称“诺其渣”，“诺其”

义“药”，“渣”义“有”，直译为“有药”，意译为“养药”

或“养药王”。 贵州布依族把未婚先孕或者有婚外

性行为的女性称作“毒c”(音译)。“毒c”是一种妖魔，

会对好人放蛊。贵州省凯里市的炉山和黄平县称

为“老虎鬼”。在雷山县南部的一些短裙苗族地方

称“蛊”为“有药”“酿鬼的女子”。在台江县中部

“蛊”的苗语发音为“家缺”。

一、少数民族的巫蛊信仰

据说每个寨子都有蛊。据西双版纳曼迈乡20

世纪 70年代末统计，全乡十一个寨子都有“琵琶

鬼”，有66人被人们认为是“琵琶鬼”，其中雇农10

人，贫农23人，下中农17人，中农10人，上中农4

人，小商人1人，贫下中农占75.8%。曼乱典寨有40

个农民认为是琵琶鬼[1]。1985年盈江县统战部宗教

科统计：德宏州全州傣族寨子几乎每寨都有几户

“皮拍鬼”，虽不公开讲，但大家心里明白。卡场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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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个景颇寨，每寨都有“皮拍鬼”户；普关乡大寨共

41户，其中“皮拍鬼”就有11户，占总户数26.83％；

马鹿塘共 6 户，其中“皮拍鬼”有 3 户，占总户数

50％；吾帕乡4个景颇寨，有“皮拍鬼”13户；丁林寨

有7户“皮拍鬼”，占该寨总户数16.7％。[2]楚雄高峰

乡大小树村的彝族村民用隐语称“养药的人家”为

“浑水”。认为大约七八代前“浑水”淌进村，就越来

越坏了。最初只有三户是“浑水”，现在有11户，占

全村户数的12.5％[3]198-199。黔东南的香鸽寨一共有

47户，下等亲就有19户（其中10户被认为有鬼，2户

被认为有蛊，7户是鬼蛊兼具）[4]62。在云南的腾冲、

梁河几乎每个阿昌族寨子都有一两户人家被说成

会“放歹”。

虽然各地各民族巫蛊的名称有所不同，但总的

特征就是，“蛊”有遗传性，会传子传孙，男女皆可

为，但多数是传女不传男。所以，在这些少数民族

的描述中，“放蛊”的多是在任何方面看不出丝毫异

象，姿容秀丽、劳动积极的女性。在有些地方，“蛊”

还具有传染性，会通过结亲或亲近进行传染。楚雄

高峰乡彝族认为万一不慎和养药人结亲沾边，那么

世世代代都是浑水人。浑水人的后代永远是“浑

水”，“清水”却会不慎通过血液相混变“浑水”。小

树村的普×贤因家贫找不到媳妇，后找了个老姑

娘，吃了定酒后才知其家是“浑水”，从此变成了“浑

水”。[3]196-199黔东南苗族有“dliangb gel”或“jab”（酿鬼

或老虎鬼）的人家的女儿出嫁时，它要跟着这个姑

娘到夫家去，而夫家就有了“dliangb gel”或“jab”。

有“dliangb gel”或“jab”人家的未婚男青年也如此，

女孩只要嫁给他们，他们的子女及其亲戚也成了有

“dliangb gel”或“jab”的人家，世世代代都要受到隔

离和歧视。[4]41据说凯里舟溪苗族的“老虎鬼”还能

随同姑娘到丈夫家去，谁要是娶有“老虎鬼”人家的

姑娘了，他家就会有“老虎鬼”，就会遭人厌恨[5]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巫蛊是没有办法“证实”的极为

独特东西，看不到也摸不着，但它却根深蒂固地存

在于少数民族的观念世界里。人们认为，会放蛊的

人通过巫蛊任意作祟，招灾引祸，会使寨子发生瘟

疫疾病等灾祸。会使别人身体致病，家庭失和，祸

祟不断，因此受到村民的唾弃。在一些傣族、拉祜

族地区，凡某家突然有人畜染疾、死亡或有人患病

发高烧说胡话时便被说成是有“琵琶鬼”“扑死鬼”

附身作祟。爱尼人认为“皮抽”依附到人身以后，本

人并无知觉，但“鬼”可以通过她贻害他人。布依族

谁肚子痛、头痛或者发烧，就认为是被“毒c”放蛊

了，会对整个村寨产生不吉利的秽气。苗族地区地

处偏僻山区，文化相当落后，卫生条件很差，人、畜

病疫多，又缺医少药。一旦发病，就怀疑是某人“放

鬼”，全村人即对被怀疑者进行报复，搞的村寨不得

安宁。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关于蛊的观念基本

上都是相似的，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种长期存

在于人们思想中的观念，这些观念的一些残余基本

上传承到现在。

二、巫蛊信仰对青年婚姻家庭的影响

（一）难以婚配

巫蛊信仰对青年男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深受

其害最大的首先是婚姻家庭。巫蛊信仰使男女甚

至终身难以婚配或婚姻破裂，倍受精神的折磨。一

旦某女子被认定为放蛊或者经鬼师或巫师，或经神

明判断为降灾于人的某种鬼时，就一定逃脱不了厄

运，她们无法替自己辩解。放蛊或出自有放蛊的家

庭在婚姻上会受到严重的歧视，必遭排斥。在炉山

缔结婚约时，首先要探听对方家庭是否“清白”。所

谓“清白”，指的是家中没有蛊，没有“老虎鬼”[6]。雷

公山地区苗族聚居地方各家姑娘出嫁或儿子娶妻

前都要对对方进行调查。黔东南的苗族如果遇上

陌生的求婚团体，一般说来，都要经过一道不能明

言的暗地手续——qaf khat（清客），看对方是否属于

khat yut（小客）、hxiub khat yangf(坏亲戚)或者 ax

hsab ngas（不干净）[7]。这些都是指有“鬼蛊”的人家，

断然不可通婚。

被传为有“蛊”或“酿鬼”人家的青年难以成家，

应有的婚姻生活受到了限制。人们通常的做法是，

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被认为有“蛊”或“酿鬼”的人家

里，男孩子也不愿意娶被认为有“蛊”或“酿鬼”的人

家的女儿。黔东南苗族有“dliangb gel”或“jab”的 人

家的姑娘无论长得多么聪明漂亮，在婚姻上一定非

常困难。有“dliangb gel”或“jab”人家的未婚男青年

也如此，别的女孩也不愿嫁给他们。同样，被视为

有“老虎鬼”的人家，不管女儿长得姿容如何秀丽，

如何能干，但婚姻前途还是很暗淡的。景颇族人们

都害怕与被指为“阿皮鬼”的人接触，不用说恋爱结

婚了。父母为自己的儿子选姑娘，或者男儿自己去

谈情说爱，必须注意所相的姑娘是否有“琵琶鬼”。

爱尼人的“皮抽”也被人们排除在通婚范围之

外[8]102。阿昌族绝对不能和有“歹”的人家通婚，也

不会跟有披拍鬼的人家的子女结亲，婚配对象的选

择必须要排除有巫蛊人家的子女。贵州和湖南的

苗族忌与会放“蛊”“酿鬼”或有“老虎鬼”的人家结

亲。雷公山地区苗族聚居地方不与被认为有“蛊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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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“酿鬼”的家庭通婚，当地苗族村寨的共同点是，

家庭是否“干净”，也就是是否被怀疑为有“蛊”或

“酿鬼”是决定婚姻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。

巫蛊信仰不知道冤枉了多少青年，限制了他们

应有的婚姻生活。傣族被认为是“琵琶鬼”的家庭

子女禁忌与其他老百姓的子女结婚。女子如果到

了二十岁以后，还找不到配偶，父母会为她焦急，当

然她自己也着急，因为别人会在背后议论她，说她

身上有“琵琶鬼”等等，以后就很难找到丈夫了。[9]

盈江卡场公社的一个大队有12个女青年已达婚龄，

因其家庭历史上被诬为“皮拍鬼”，有的已年过三

十，但无人娶，有的感到在家乡无望，只好离开村

寨，远走他乡[10]232。楚雄高峰乡现在11户“浑水”的

年轻人找对象十分艰难。一个谁也看不上的“清

水”男人宁愿打光棍也不会娶一个如花似玉的“浑

水”姑娘。普×会因为家贫，其子37岁仍未找到媳

妇。“浑水”送上门也不敢要，至今仍打光棍[3]198-199。

黔东南剑河县岑松镇x村有一人家在解放初期，家

庭条件挺好，姑娘长得也出众，但不幸的是家中被

传出有鬼。结果，姑娘想嫁无门，儿子想娶也没处

娶，最后成了老姑娘、老后生[11]。

（二）婚约解除或婚姻破裂

即或由于不了解情况，和放蛊人家订婚之后，

一旦有所发觉，也可以无条件解除婚约。若她们已

成婚，则婚姻必定破裂，被丈夫逐出家门。梁河一

带的阿昌族盛行拐婚的习俗，儿子把有歹人家的姑

娘给拐来，父母知道后连家都不让进；自家的姑娘

不听话跑去有歹的人家，爹妈被气病掉的情况也

有。有些时候，有歹人家的儿子从外寨拐来的姑

娘，还被姑娘家爹妈请人追回去，即使已经结婚了，

事后女方家知道放歹的事情也容易闹离婚。如果

女方会歹但在婚前不告诉男家，日后也会因此而闹

离婚。在阿昌族村寨，据说夫妻二人有一个会放

歹，就会经常吵架，关系不好。梁河关璋有一名老

妇人是从墩欠那边嫁过来的，刚到寨子的时候，人

们就流传说她会放歹。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就

一直和她吵闹，闹得她差点就要跳悬崖。老妇人的

大儿子找不到媳妇，就由外婆做主，硬是把哥哥家

的女儿弄来嫁给他，来了以后两个人吵了一阵

子[12]。黔东南苗族如果男方家族属于“不干净”的

人家，那么女方家族就会强硬地退婚，到男方家拉

走他们的姑娘。如果女方家族估计强硬的退婚不

成，可能会采取欺骗的手法——假意同意姑娘回

门。在回门途中，女方家族突然拦截，抢走新娘，婚

姻就此宣告解除[4]80。

在各村寨中，人们如果违反有关潜规则，与被

认为有“蛊”或“酿鬼”的人家通婚，就会受到惩罚，

被划入另类。30多年前，德宏自治州陇川县芒东小

寨的许克容与一个姓毕的姑娘恋爱并准备结婚，但

寨子里有人说这个姑娘“会放歹”。于是，遭到男家

父母的反对而未能结成伴侣[8]102。虽然传说“蛊”传

女不传男，但是其家人甚至与之联姻的人家或者与

之有亲戚关系的人家都会受到牵连。在黄平非但

被认为附有“酿鬼”的本人遭人排斥，连他的家属、

亲戚，甚至朋友都受到连累，也被认为有“酿鬼”。

被传为有“蛊”或“酿鬼”的人终身甚至后代或亲戚

朋友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，精神上遭受痛苦。由于

这种观念的存在，只要传染了鬼蛊，即使至亲也要

分道扬镳，纷纷向社会宣布自己与结婚当事人断绝

关系，不但断送了很多本该成立的婚姻，也使一个

完整的家庭四分五裂。假如一个女子嫁给了被认

为有“蛊”或“酿鬼”的人家的儿子，她父母和兄弟会

去男子家把女子拉回家，如果女子死活都不肯回

家，那么，女子父母兄弟等家人会从此与她断绝关

系，世世代代不相往来。假如被认为没有“蛊”或

“酿鬼”的人家要讨一个被认为有“蛊”或“酿鬼”的

人家的女儿，男方的父母会问女子以后还要不要和

娘家人来往，只有表示不再来往，他们才同意女子

和他们的儿子结婚。如果女子坚持与家人往来，他

们的儿子还坚持与此女子结婚，那么，等女的娶回

来，男方的父母便会马上与其子分家，还会被迫与

父母、兄弟姐妹等断绝关系[13]。总之，由于与有巫蛊

人家通婚或亲近的人会染上巫蛊，因此都是对她

（他）们采取避而远之或断绝一切社会关系的态度。

云南景洪地区的曼允寨是第一个被贴上“琵琶

鬼”标签的全民信仰基督教的村子。本寨15户人

家，来自十几个地方。这些被认为是“琵琶鬼”附身

的村民不能再回村，与以前的村寨断绝关系，他们

聚众居住，久而成村。曼乱典寨与曼允寨一起，被

认作“琵琶鬼”寨。这两个“琵琶鬼”寨的人，无论走

到哪里，都不愿也不敢说明自己是那里人，否则马

上就会招致巨大的灾难和不幸。他们的子女成年

以后，也不敢到别的寨子去串姑娘或赶摆，更不能

同别的寨子的人互通婚。“我们村里的小伙子到村

上去找那些女孩，但是到结婚的时候真的很麻烦

的，因为人家要调查，要了解。女孩如果嫁给这两

个寨的男孩，家长就一直反对，要嫁过来就要断绝

关系。以后过了几年，有的十多年才恢复关系的，

家里人才承认她。因为我们被称为‘琵琶鬼’，‘鬼’

那是很恐怖的，所以家里的人就不允许姑娘嫁过

··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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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。”[14]因此，大多数青年都不会以个人的力量同自

己的亲戚和整个村寨抗衡，和有蛊人家结亲就等于

把自己孤立起来，所有的亲戚都不会承认这门亲

事，自己还被划入另类备受歧视。虽然有些年轻人

不相信有“放蛊”或“酿鬼”的问题，但大家都这样认

为，只能随波逐流了。

（三）婚姻圈子

那些被认为不“干净”的、有“鬼蛊”的姑娘人

家，往往远嫁他乡，即使自己品貌双全，也只能降低

标准，嫁给品行不端、智力低下、五体不全、年龄差

距过大或家境比自己较贫寒的男子。被认为有“鬼

蛊”的男人，他们的遭遇也与蛊女相同，在情场上备

受冷落，在婚姻上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些青

年终身甚至给后代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精神上

的痛苦可想而知。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梁河勐科有

个没结婚的阿昌族大姑娘被人说成会放歹，这个姑

娘到30多岁了也嫁不出去，因为没有哪个小伙子敢

沾惹她，实在无奈只能远嫁到腾冲山里的汉族人

家。[12]有些青年一旦被群众认为家里不“干净”（有

蛊），往往只能与其他被认为不“干净”的人家通婚，

才能找到对象结婚。傣族被认为是“琵琶鬼”的家

庭，其子女只能与另一“琵琶”家庭的子女结婚。曼

乱典寨与曼允寨这两个“琵琶鬼”两寨只能互为婚

嫁。一代又一代，都是如此。布依族“毒c”的子女

只能和“毒c”通婚。由于“毒c”比较少，通常，“毒c”

的子女往往找不到对象而独身一辈子，一家人就这

样自生自灭。在黄平非但被认为附有“酿鬼”的本

人和家属、亲戚，甚至朋友一般人都不愿和他们结

婚。结果这些被另眼看待的人只好在自己的行列

中互相通婚[15]。

虽然有的青年会义无反顾地和“巫蛊”人家结

亲，但结局往往很不好。或者私奔，有家不能回；或

者迫于各种压力，最终离婚；甚至有的青年为此献

出自己的生命。2002年的冬月，黔东南香鸽寨的吴

X反对女儿嫁给巴屯寨勾X的孙子，原因是勾X家

不干净（有鬼、有蛊）。两个年轻人为了结婚，寻找

国家力量的支持，先到乡政府办了结婚证，然后私

奔了。虽然如愿结婚，但从此却有家归不得了。贵

州施秉县苗族有的人会被诬陷为会施行巫蛊的不

干净的下等人。巴屯寨张X的女儿H与杨X的儿子

N相好，但杨X家说张X家族亲戚是下等人，拒绝娶

张X的女儿为儿媳。最终，这对年轻人被双方家长

赶出了家门，只好临时搭建一个草棚居住。随着社

会压力越来越大，日子越过越艰难，三年后，俩人离

婚，H远嫁给了一个汉族男子[4]68-73。高峰乡一对彝

族青年双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都未能冲破巫蛊这

条无形的婚姻界限。1993年，高峰乡××村彝族青

年胡××与××村彝族女青年××英要求结婚。

因为女方父母打听到胡家是“浑水”，坚决拒绝。最

终，××英服敌敌畏身死。胡××知恋人身死，毫

不犹豫，跳水而亡[3]197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有的年轻人不信“蛊”也不怕

“蛊”，执意要与会放蛊的人家结婚的情况也是存在

的。在经历了青年人的反抗，各种限制已经阻止不

了年轻人的勇气了，曼乱典寨和曼允寨这两个“琵

琶鬼”寨的姑娘有嫁到大寨去的，也有大寨来“琵琶

鬼”寨上门(招赘)的。康朗燕，曼回索人，爱上了“琵

琶鬼”寨的姑娘，大家都劝他不要结婚，否则以今后

不分给田相威胁，但康朗燕不顾一切，终于到“琵琶

鬼”寨来上门了[10]232。过去，曼飞龙村与被认定为

“琵琶鬼”寨里的村民通婚更为传统所不容。1986

年，曼飞龙村一少女与“琵琶鬼”寨的男青年相爱，

虽受到父母亲朋的强烈反对，但他们仍然结成百年

之好[16]。雷山县有一种情况是，女方出落得比较漂

亮，又两情相悦。即使明知女方为蛊家之女，男方

也会不再顾忌而迎娶的，只是在婚礼的形式上做些

改变，即不要明媒正娶，而是沿用本民族的“偷婚”

形式[17]。

三、行政与司法干预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工作队在少数民族

地区也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改变这一风俗恶习，可是

用了很多办法也没有改变过来。最终不得不身体

力行，通过娶“琵琶鬼”为妻来向老百姓证明这些都

是封建迷信。西双版纳勐捧儇尼寨子曼庄有个叫

依丙的妇女，因为拒绝了头人儿子的逼婚，被诬为

散播瘟疫的“琵琶鬼”驱出寨子。若她再进寨子，将

面临被烧死的危险。为了躲避灾难，依丙带着女儿

依章离乡背井，流落他乡。解放军来了，西双版纳

解放了，仍没有一个寨子允许她们进寨住。1958

年，漂泊了十年的依丙，虽然在大军的保护下可以

进寨子居住了，但仍被寨子里的人视为不可接触的

瘟神。眼看依章成年了，但她家的竹楼却没有小伙

子来串门，她的婚恋遇到了巨大的阻力。农场工作

队发现这事后，动员小伙子去找依章，他们都坚决

拒绝。在他们看来，串“琵琶鬼”的女儿就是跟死亡

定亲。工作队说：“这是迷信啊！”小伙子说：“不相

信？你们去拿（娶）看死不死人。”尽管各级党组织

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宣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，破除

迷信的教育和动员活动，但农场小伙子依然没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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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乐意接受依章为妻。最终，依章看中了勐润农场

一个叫吴道恒的生产队长，在“她妈已经是一个悲

剧了，你要是再给我制造一个悲剧，我可饶不了

你！”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压力之下，彝良的吴道恒娶

了傣族“琵琶鬼”依章为妻[18]。在云南，很多支边子

女成了少数民族的丈夫或媳妇，其中不乏与“琵琶

鬼”联姻的。这些婚姻，一定程度改变着人们对“琵

琶鬼”的认识和禁忌。

新中国建立以来，虽然不少地方政府都有禁止

相关行为的规定，但并没有禁绝巫蛊信仰及相关的

行为。早在土地改革时，政府便明令禁止赶“琵琶

鬼”。1953年，中共保山地委发布《次要改革纲要》，

其中明确规定：不准诬陷农民为“皮拍鬼”[2]29。针对

历史上的“屁拍鬼”“猴子鬼”等不法活动抬头，导致

农村地区出现大量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、生命安

全和财产等违法犯罪现象，针对社会上存在以“琵

琶鬼”“扑死鬼”为名侮辱、诽谤他人的不良行为和

造成的社会影响，1986年3月29日，孟连傣族拉祜

族佤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

过《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县关于严禁撵“琵琶鬼”

和残害双胎婴儿的决定》。1986年5月26日，耿马

傣族佤族自治县第七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《耿马傣

族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禁止追“屁拍”(鬼)

等封建迷信活动的通知》[19]。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

族自治州自治条例》第一章第十条规定：自治州的

自治机关加强法制教育，依法禁止和取缔诽谤他人

为“放歹”等违法行为[20]。虽然要禁绝这些民族习惯

非常困难，但有了这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之后，自

治县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时有了重要

的依据。在国家的司法实践中，有过与此类问题相

关的婚姻案例，2006年曾有人到雷山县法院起诉离

婚，其理由就是认为对方有“酿鬼”。由于“蛊”或

“酿鬼”问题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真伪，以事实为依据

的国家司法自然不可能认可所谓“蛊”或“酿鬼”的

理由[8]160。

时至今日，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中，依

然有“放蛊”或“酿鬼”的现象存在，“蛊”的问题依然

神秘，认为有“蛊”的人用意念即可以害人，而且这

种观念还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。由于巫蛊信仰

的这种神秘性和民族习惯的特殊性，很难用国家法

消除其负面影响。但在国家法的震慑作用下，“放

蛊”或“酿鬼”观念的危害被限定在隐形的状态，人

们至少知道了“诬陷”与“诽谤”，慢慢了解了“罪”与

“非罪”，至少不会轻易去伤害别人了。随着经济社

会和教育的发展，“放蛊”或“酿鬼”观念对人们的影

响会越来越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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